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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５．１．２和５．３除外）、７．２、９．１．１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３９５４—２００４《特种车辆标志灯具》。

本标准与ＧＢ１３９５４—２００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为“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本版的标准名称）；

———删除了术语“特种车辆”（２００４年版的３．１），增加“警车”（本版的３．１）、“消防车”（本版的３．２）、

“救护车”（本版的３．３）、“工程救险车”（本版的３．４）的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术语“特种车辆标志灯具”（２００４年版的３．２）为“标志灯具”（本版的３．５）；

———修改了术语“主光源”的定义（２００４年版的３．５，本版的３．８）、“辅光源”的定义（２００４年版的

３．６，本版的３．９）；

———修改了术语“灯罩”（２００４年版的３．７）为“主光源灯罩”（本版的３．１１）；

———增加了“照明光源”（本版的３．１０）、“点亮时间”（本版的３．１２）、“熄灭时间”（本版的３．１３）、“闪

光能”（本版的３．１４）、“单体标志灯具”（本版的３．１５）、“组合标志灯具”（本版的３．１６）等术语

和定义；

———修改了“标志灯具的命名”（２００４年版的４．２，本版的４．２）；

———增加了标志灯具的组成（本版的５．２）、光源（本版的５．３）等要求；

———修改了电气性能，增加耐极性反接、待机电流和导线要求（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３，本版的５．５）；

———修改了色度性能中蓝色色品坐标范围（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４，本版的５．６），对附录Ａ中对应的蓝色

色品区域进行了修改；

———修改了发光强度要求，并增加光强分布要求（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５，本版的５．７）；

———修改了发光频率为闪烁特性（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６，本版的５．８）；

———修改了工作噪声上限要求６５ｄＢ（Ａ）为５５ｄＢ（Ａ）（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７，本版的５．９）；

———修改了电源适应性中电压波动范围（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８，本版的５．１０）；

———将耐环境适应性中的恒温恒湿试验、高温高电压试验合并为耐高温性能（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９，本

版的５．１３）；

———将耐环境适应性中的低温启动试验、低温低电压试验合并为耐低温性能（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９，本

版的５．１４）；

———修改了电气性能检查（２００４版的６．４，本版的６．３）、色度性能测试（２００４版的６．５，本版的

６．４）、发光强度测试（２００４版的６．６，本版的６．５）、闪烁特性测试（２００４版的６．７，本版的６．６）、

电源适应性测试（２００４版的６．９，本版的６．８）、高温试验（２００４版的６．１０．１，本版的６．１１）、低

温试验（２００４版的６．１０．２，本版的６．１２）等试验方法；

———修改了安装的有关规定（２００４版的第７章，本版的第７章），增加了安全要求（本版的７．２）；

———修改了检验规则（２００４版的第８章，本版的第８章），增加了确认检验的规定（本版的８．４）；

———修改了铭牌的表示内容（２００４版的９．１．１，本版的９．１．１）。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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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军华、包勇强、胡新维、马静洁、陈时升、陆海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９５４—１９９２、ＧＢ１３９５４—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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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

标志灯具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以下简称标志灯具）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和命名、要求、试验方法、安装、检验规则、标志、合格证和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车辆上安装使用的标志灯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Ａ：低温（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６：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Ｋａ：盐雾（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１：１９８１，ＩＤＴ）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３７８５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ＧＢ／Ｔ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４５９９—２００７　汽车用灯丝灯泡前照灯

ＧＢ／Ｔ６７３９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ＧＢ／Ｔ６７３９—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５１８４：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８４１７—２００３　灯光信号颜色

ＧＢ１５７６６．１　道路机动车辆灯泡　尺寸、光电性能要求（ＧＢ１５７６６．１—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８０９：２００４；

ＥＣＥＲ３７：２００６；ＥＣＥＲ９９：２００６，ＮＥＱ）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氙弧灯（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１９９９，

ｉｄｔＩＳＯ４８９２２：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９６６６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警车　狆狅犾犻犮犲犮犪狉狊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用于执行紧急职务的机

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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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消防车　犳犻狉犲犲狀犵犻狀犲狊

公安消防部队和其他消防部门用于灭火的专用机动车和现场指挥机动车。

３．３

　　救护车　犪犿犫狌犾犪狀犮犲狊

急救、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用于转运、抢救病人或处理紧急疫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

用于现场医疗救援和辅助现场医疗救援的专用机动车。

３．４

　　工程救险车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狉犲狊犮狌犲狏犲犺犻犮犾犲狊

防汛、水利、电力、矿山、城市建设、交通、铁道等部门用于抢修公用设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专用

机动车和现场指挥机动车。

３．５

　　标志灯具　狑犪狉狀犻狀犵犾犪犿狆狊

安装在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上，为其提供警告、警戒、危险、紧急等标志信号的灯具。

３．６

　　基准轴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狓犻狊

通过主光源几何中心且平行于水平面，同时垂直于标志灯具正截面的直线。

３．７

　　对称轴　狊狔犿犿犲狋狉狔犪狓犻狊

通过光源中心对称点且平行于基准轴的直线。

３．８

　　主光源　狆狉犻犿犪狉狔狅狆狋犻犮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安装在标志灯具中，发生警告、警戒、危险、紧急等信号的光源。

注：位置相邻并同步闪烁的独立主光源可作为同一主光源。

３．９

　　辅光源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狅狆狋犻犮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安装在标志灯具中，闪烁频率和发光强度均低于主光源的辅助性光源。

３．１０

　　照明光源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

安装在标志灯具中，用于照明的持续发光的光源。

３．１１

　　主光源灯罩　犾犪犿狆狊犺犪犱犲狅犳狆狉犻犿犪狉狔狅狆狋犻犮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用透光材料制成的包覆主光源的外罩。

３．１２

　　点亮时间　狅狀狋犻犿犲

狋０

标志灯具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大于１／１０最大光强的时间段。对于采用脉冲组方式发出闪

光的，为该组脉冲的第一个光脉冲开始至最后一个光脉冲结束的时间段。

３．１３

　　熄灭时间　狅犳犳狋犻犿犲

标志灯具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不大于２／１００最大光强的时间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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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闪光能　狅狆狋犻犮犪犾狆狅狑犲狉

犐犲

单位立体角内的总光能，单位为坎德拉秒（ｃｄ·ｓ），数学表达式为：

犐ｅ＝∫
狋
０

０
犐ｄ狋

　　式中：

犐———瞬时光强，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狋０———点亮时间，单位为秒（ｓ）。

３．１５

　　单体标志灯具　狊犻狀犵犾犲狑犪狉狀犻狀犵犾犪犿狆狊

仅有一个主光源的圆柱形或方形标志灯具。

３．１６

　　组合标志灯具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狑犪狉狀犻狀犵犾犪犿狆狊

由主光源和辅光源组合，或由主光源和照明光源组合，或由主光源、辅光源和照明光源组合的标志

灯具。

４　分类和命名

４．１　分类

标志灯具按其用途的不同可分为警车用标志灯具、消防车用标志灯具、救护车用标志灯具和工程救

险车用标志灯具。

４．２　命名

标志灯具的产品型号应按下述结构和要求命名：






ＴＢＤ

标志灯具代号


□　

企业自定义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

５．１．１　基本要求

在未通电工作的情况下，应能根据标志灯具的灯罩或其他光学部件的颜色清楚识别其用途分类。

５．１．２　通用要求

标志灯具边角过渡应圆滑，表面不应有可能导致伤害的尖锐凸起或拐角。

标志灯具外壳或主光源灯罩表面应平滑、无开裂、无毛刺、无划痕、无明显变形及破损等缺陷，同一

颜色应无明显色差，紧固部位应无松动，金属部件表面应无毛刺或锈蚀现象。

铭牌内容应清晰完整。

５．２　组成

标志灯具应包含主光源及其灯罩和控制开关，其中组合标志灯具主光源个数应不少于２个，对称布

置，并保证前后方均有光源信号。

若标志灯具安装有辅光源或照明光源，主光源、辅光源和照明光源应由不同开关分别控制；若前、后

方光源独立，应设置不同开关分别控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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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光源应采用无色透明灯罩，且不应安装在标志灯具的正前方和正后方。

５．３　光源

５．３．１　光源种类

标志灯具中的光源可采用气体放电灯、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和符合ＧＢ１５７６６．１规定的灯丝灯泡。

５．３．２　发光方式

标志灯具主光源的发光方式可采用旋转方式、频闪方式、脉冲方式、变频方式和多灯循环方式。

５．４　文字和标志符号

开关、按键上或其就近处均应用清晰、规范的文字或标志符号表明其功能和通／断状态，文字应使用

中文，根据需要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文字。在使用熔断器处应清晰地标出熔断器额定电流值。

以上要求标出的文字、标志符号应清晰、耐久。

５．５　电气性能

５．５．１　电源

标志灯具电源额定电压：ＤＣ１２Ｖ、ＤＣ２４Ｖ。

在额定电压下，标志灯具应能承受１ｍｉｎ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不应有其他电气故障。

若标志灯具采用软开关控制标志灯具的开启和关闭，标志灯具的待机电流应小于５ｍＡ。

５．５．２　导线

标志灯具所使用导线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６６６的要求。

５．５．３　布线

标志灯具内部导线应有保护，以保证这些导线不会接触到可能会引起导线绝缘损伤的部件。当导

线需穿越金属孔时，金属孔应进行倒角，不应有锋利的边缘，应在金属孔上加装非金属衬套。导线应装

有护线套，接线应布置整齐，使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卷或管道固定好，线束内的线路应编扎。

５．６　色度性能

警车用标志灯具的光色应为红色或红、蓝双色，消防车用标志灯具的光色应为红色，救护车用标志

灯具的光色应为蓝色，工程救险车用标志灯具的光色应为黄色，光色应为ＧＢ／Ｔ８４１７—２００３规定的红

色、蓝色和黄色，其色品坐标应在表１规定的范围内，颜色色品图见附录Ａ。

表１　标志灯具光色色品坐标范围

光色 交叉点
色品坐标

狓 狔

红色

Ａ ０．６６０ ０．３２０

Ｂ ０．６８０ ０．３２０

Ｃ′ ０．７１０ ０．２９０

Ｄ′ ０．６９０ ０．２９０

蓝色

Ｑ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７

Ｒ′ ０．２０４ ０．１９６

Ｓ′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７

Ｔ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５

黄色

Ｅ ０．５３６ ０．４４４

Ｆ ０．５４７ ０．４５２

Ｇ ０．６１３ ０．３８７

Ｈ ０．５９３ ０．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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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发光强度

标志灯具的发光强度等级分为一级和二级；根据主光源的不同，标志灯具发光强度分别用闪光能和

峰值光强表示。主光源采用气体放电灯的标志灯具，单个主光源在额定电压下单次闪烁的闪光能应符

合表２要求；主光源采用发光二极管或灯丝灯泡的标志灯具，单个主光源在额定电压下旋转或闪烁时的

峰值光强应符合表３要求。

表２　主光源闪光能分布的最低限值

基准轴左右 基准轴上下

一级／

（ｃｄ·ｓ）

二级／

（ｃｄ·ｓ）

黄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０°
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５ ２５

±５° ５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２ １２

±１０° ０° ２５ １２ １２ １２ ６ ６

±２０° ０° １０ ５ ５ ５ ２ ２

表３　主光源峰值光强分布的最低限值

基准轴左右 基准轴上下

一级／

ｃｄ

二级／

ｃｄ

黄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０°
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３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 ０° １５０ １２５ ７５ ７５ ５０ ２５

±２０° ０° ６０ ５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５．８　闪烁特性

５．８．１　发光频率犳

标志灯具每个主光源的发光频率犳应在１Ｈｚ～３Ｈｚ之间。

５．８．２　点亮时间狋０

标志灯具主光源每次闪烁的点亮时间狋０ 应小于０．４／犳（ｓ）。

５．８．３　熄灭时间

标志灯具主光源两次闪烁之间的熄灭时间应大于１６０ｍｓ。

５．８．４　脉冲间隔

标志灯具主光源采用脉冲组方式发光的，脉冲组内的脉冲间隔应小于１００ｍｓ。

５．９　工作噪声

标志灯具在额定电压下满负荷工作时的噪声应小于５５ｄＢ（Ａ）。

５．１０　电源适应性

对于额定电压为ＤＣ１２Ｖ的标志灯具，在以ＤＣ９．０Ｖ～ＤＣ１６Ｖ供电时，标志灯具应能正常工作，

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以ＤＣ９．０Ｖ供电时，标志灯具每个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应

不低于５．７规定值的９０％。

对于额定电压为ＤＣ２４Ｖ的标志灯具，在以ＤＣ１８Ｖ～ＤＣ３２Ｖ供电时，标志灯具应能正常工作，发

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以ＤＣ１８Ｖ供电时，标志灯具每个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应不低

于５．７规定值的９０％。

５．１１　防尘性能

在粉尘环境中，标志灯具灯壳内应无明显积尘，发光频率应符合５．８．１的规定，主光源基准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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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强度应不低于５．７规定值的８０％。

５．１２　防水性能

在雨淋环境中，标志灯具应能正常工作，在额定电压下的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

５．１３　耐高温性能

雨淋试验后的标志灯具在高温高电压环境中，应能正常工作，应无电气故障，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

规定的范围内，壳体不应出现软化、变形、裂纹。

５．１４　耐低温性能

低温环境中，标志灯具应能正常启动，启动５ｍｉｎ后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应无电气

故障，壳体不应出现变形、裂纹。

５．１５　耐盐雾腐蚀性能

标志灯具经受盐雾腐蚀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额定电压下的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

所有光源的反光镜应无失光、起雾、锈蚀现象，金属件应无被腐蚀现象，壳体不应出现变形、裂纹。

５．１６　耐碰撞性能

标志灯具经受碰撞试验后，不应有不可恢复的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紧固部件松动；不应有电气故

障，线路、电路板、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松动。试验中及试验后，标志灯具功能应正常；试验后，发光频率

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

５．１７　耐振动性能

标志灯具经受振动试验后，不应有不可恢复性的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紧固部件松动；不应有电气故

障，线路、电路板、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松动。试验中及试验后，标志灯具功能应正常；试验后，发光频率

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

５．１８　连续工作可靠性

标志灯具连续工作２００ｈ后，不应出现任何故障，发光频率应在５．８．１规定的范围内。

５．１９　机械强度

标志灯具非金属外表面在经受钢球冲击试验后，不应有裂纹、裂缝、开裂缺损等缺陷。

５．２０　表面硬度

主光源灯罩表面硬度应不小于２Ｈ。

５．２１　耐人工加速老化性能

主光源灯罩经受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应无明显的裂纹、凹陷、气泡、侵蚀或变形；各光色的色品坐

标仍应符合表１的规定；试验后的样品透过率不应小于试验前的９０％，透过率测试波长见表４。

表４　透过率测试光主峰波长 单位为纳米

灯罩的颜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测试光主峰波长 ７００ ４７０ ５８０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目视检查

目视检查标志灯具的外观、组成和光源。

６．２　文字、标志符号检查

按以下要求检查标志灯具上的文字、标志符号：

ａ）　目视检查标志灯具的标志及产品检验合格证；

ｂ）　目视检查标志灯具开关、熔断器等有文字、标志符号的地方；

ｃ）　分别用蘸有９０＃汽油、０＃柴油、ＳＡＥ（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１５Ｗ 润滑油的棉布连续擦拭标

志灯具文字、标志符号１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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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电气性能检查

６．３．１　电源

对标志灯具的电源线施加与额定电源电压等值但极性相反的试验电压，持续１ｍｉｎ。去除试验电

压后检查标志灯具。

若标志灯具采用软开关控制标志灯具的开启和关闭，以额定电压为标志灯具供电，在供电电路中串

接精度不低于１ｍＡ的电流表，关闭标志灯具软开关，记录电流表示值。

６．３．２　导线

目测检查标志灯具所用导线，必要时按ＧＢ／Ｔ１９６６６的要求进行试验。

６．３．３　布线

目测检查标志灯具的布线情况。

６．４　色度性能测试

若标志灯具主光源的光色是光源本色，在额定电压下连续点亮标志灯具，待发光稳定后按

ＧＢ／Ｔ８４１７—２００３中第５章规定的测试方法测试标志灯具光色的色品坐标。

若标志灯具的主光源的光色是由灯罩滤光产生，则按ＧＢ／Ｔ３９７９中规定的方法测试主光源灯罩在

与主光源色温相近的ＣＩＥ照明体照射下的透射物体色的色品坐标。

６．５　发光强度测试

６．５．１　测试环境、设备

测试暗室应符合ＧＢ４５９９—２００７中６．１的规定。

测试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配光性能测试距离应大于７．５ｍ，并应符合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定律；

ｂ）　测量仪器的受光面直径对试样的基准中心的张角介于１０′～１°之间，光接受器应符合一级光照

度计要求，测量仪器响应时间应能满足光脉冲测试要求；

ｃ）　测量仪器应能按时间变化对发光强度进行积分，积分周期应不小于１ｍｉｎ。

６．５．２　闪光能测试

额定电压下点亮标志灯具，待发光趋于稳定后，测量表２中规定各方向上的闪光能，每次测量应包

含１０个闪烁。测量时，实际测量位置与规定位置的偏差不超过±１５′。对于水平３６０°范围发光的单个

主光源，基准轴方向应选择水平３６０°范围内发光强度最小值的方向。

６．５．３　峰值光强测试

对于主光源采用发光二极管（ＬＥＤ）的标志灯具，应在额定电压下点亮３０ｍｉｎ，测量标志灯具主光

源基准轴上的峰值光照度；对于主光源采用灯丝灯泡的标志灯具，测试前应更换相应类型的标准灯泡，

在标准灯泡额定光通量下测量标志灯具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峰值光照度。测量时，实际测量位置与规定

位置的偏差不超过±１５′。对于水平３６０°范围发光的单个主光源，基准轴方向应选择水平３６０°范围内发

光强度最小值的方向。

根据得到的峰值光照度按下式计算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峰值光强：

犈＝犐／犚
２

　　式中：

犈———峰值光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犐———峰值光强，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犚———测试距离，单位为米（ｍ）。

６．６　闪烁特性测试

６．６．１　测试设备

光学探头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１μｓ。示波器带宽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Ｈｚ、５ｍＶ／ｄｉｖ，１００ＭＨｚ、５ｍＶ／ｄｉｖ

以上的刻度全部达到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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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　测试方法

标志灯具在额定电压下点亮，待发光稳定后，用光学探头将标志灯具每个主光源的光信号转化为电

信号输入示波器，记录闪光方式、发光频率、点亮时间、熄灭时间、脉冲间隔。

６．７　工作噪声测试

６．７．１　测试声学环境

测试声学环境背景噪声应小于３０ｄＢ（Ａ）。

６．７．２　测试设备

声级计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８５的要求，精度等级应等于或优于Ⅰ级。

６．７．３　测试方法

将标志灯具按正常工作位置安放，以额定电压供电满负荷工作。

对于单体标志灯具，在主光源基准轴上距离光源中心２ｍ处测量最大声压级；对于组合标志灯具，

在通过灯具几何中心且平行于基准轴的直线上、距离灯具几何中心２ｍ处测量最大声压级。测量用声

级计先设置在标志灯具的正前方进行测试，然后设置在正后方进行测试，结果取２次测试结果中的较

大值。

６．８　电源适应性测试

对于额定电压为ＤＣ１２Ｖ的标志灯具，对其施加ＤＣ９Ｖ、ＤＣ１６Ｖ的工作电压，检查标志灯具能否

正常工作，并测试ＤＣ９Ｖ时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发光频率及ＤＣ１６Ｖ时主光源的发光频率。

对于额定电压为ＤＣ２４Ｖ的标志灯具，对其施加ＤＣ１８Ｖ、ＤＣ３２Ｖ的工作电压，检查标志灯具能否

正常工作，并测试ＤＣ１８Ｖ时主光源基准轴上的发光强度、发光频率及ＤＣ３６Ｖ时主光源的发光频率。

６．９　粉尘试验

将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标志灯具以正常工作位置安放在粉尘试验箱内。试验用粉尘为滑石粉，粉

尘量为２ｋｇ／ｍ
３。在２ｈ内每隔１５ｍｉｎ扬尘１０ｓ。试验后，擦净灯具外部的粉尘并测试主光源的发光

强度。

６．１０　雨淋试验

将工作状态的标志灯具以正常工作位置安放在雨淋试验台上。喷水管摆动角度±６０°，试验台转速

１７转／ｍｉｎ，喷水量２４．５Ｌ／ｍｉｎ±０．５Ｌ／ｍｉｎ，试验时间２ｈ。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并记录标志灯具的

工作状况。

６．１１　高温试验

６．１１．１　试验设备

高温试验箱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２的要求。

６．１１．２　试验方法

雨淋试验后，立即将标志灯具放入高温试验箱，以额定电压的１．１倍给标志灯具供电，使标志灯具

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试验温度为７５℃±２℃，试验时间４ｈ。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并记录标志灯具

的状况；试验后，测试主光源的发光频率。

６．１２　低温试验

６．１２．１　试验设备

低温试验箱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的要求。

６．１２．２　试验方法

将连接好电源的标志灯具以非工作状态放置在低温试验箱内，试验温度为－４０℃±３℃，放置４ｈ

后，以额定电压启动标志灯具，５ｍｉｎ后测试主光源发光频率，并继续放置２ｈ。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

并记录标志灯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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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盐雾试验

６．１３．１　试验设备

盐雾试验箱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的要求。

６．１３．２　试验方法

将非工作状态的标志灯具以正常工作位置放置在盐雾试验箱内，试验温度为３５℃±２℃，盐雾溶

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５％±０．１％，盐雾沉降率为１．０ｍＬ／（ｈ·８０ｃｍ２）～２．０ｍＬ／（ｈ·８０ｃｍ
２），在

９６ｈ内每隔４５ｍｉｎ喷雾１５ｍｉｎ。试验后，标志灯具在室温下放置１ｈ，然后用流水清洗掉试样表面的

沉积物。

试验后，目视检查灯具反光镜、金属部件，通电检查其工作状态。

６．１４　碰撞试验

将处于工作状态的标志灯具按正常工作位置紧固安装在碰撞试验台上，以峰值加速度９８ｍ／ｓ２、脉

冲持续时间１６ｍｓ的半正弦波脉冲在垂直方向对标志灯具连续碰撞１０００次。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

并记录标志灯具的状况。

６．１５　振动试验

６．１５．１　试验设备

振动试验台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的要求。

６．１５．２　试验方法

将标志灯具以正常工作状态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对其进行前后、左右方向的振动。振动频率

１０Ｈｚ～３５Ｈｚ、振幅０．７５ｍｍ、１倍频程，循环２０周期。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并记录标志灯具的状况。

６．１６　连续工作可靠性试验

标志灯具放置在３５℃±２℃环境中，以额定工作电压供电，每１ｈ为一个循环，每个循环通电满负

荷工作５０ｍｉｎ，断电１０ｍｉｎ，共计２００个循环。试验后，检查并记录标志灯具的状况。

６．１７　机械强度试验

标志灯具在额定电压下连续工作３０ｍｉｎ，用５００ｇ的钢球从１３００ｍｍ的高度自由跌落到标志灯具

非金属表面，共试验３次，相邻跌落点的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当标志灯具非金属表面的面积不够进

行３次跌落试验时，只进行１次跌落试验即可。

６．１８　表面硬度测试

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９规定的方法测试标志灯具主光源灯罩表面硬度。

６．１９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在标志灯具主光源灯罩的连续平面上应截取不小于８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样片进行试验。试验装置

应满足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的要求，辐射强度为５５０Ｗ／ｍ２±５０Ｗ／ｍ２，辐射强度偏差不大于±１０％，光谱波

长为３００ｎｍ～８００ｎｍ，黑板温度为６３℃±３℃，相对湿度为７０％±５％，喷水周期为１８ｍｉｎ／１０２ｍｉｎ

（喷水时间／不喷水时间）。试验时间６００ｈ，若试样所受累计辐射能量小于（０．５４×１０６）ｋＪ／ｍ２，应延长

试验时间，以保证试样所受累计辐射能量值。

７　安装

７．１　安装原则

标志灯具在车辆上的安装应遵循以下原则：

———应使用连接件、紧固件将标志灯具可靠连接、固定；

———当标志灯具的线路需穿越车辆上的金属孔时，应在金属孔上加装非金属衬套；

———摩托车上安装的标志灯具应根据摩托车的结构进行配置。

７．２　安全要求

７．２．１　标志灯具的安装不应影响车辆的结构强度、电气安全性能。

９

犌犅１３９５４—２００９



７．２．２　标志灯具电源线路正极的熔断器应设置在车辆电瓶正极一端，与电瓶连接端的距离应小于

２００ｍｍ。

７．２．３　小型汽车上安装的标志灯具只允许安装在汽车顶部，灯体顶部平面与车辆顶部平面的距离应小

于３７０ｍｍ，长度应小于车辆宽度；大型汽车上围绕车辆顶部安装的标志灯具，标志灯具任何边缘与车

辆自身的信号和照明灯具的近边缘距离应不小于８０ｃｍ，并按颜色对称安装。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标志灯具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确认检验。

８．２　型式检验

８．２．１　检验条件

标志灯具的型式检验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

———转产或转厂；

———停产后复产；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

———行业主管部门或国家有关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等。

８．２．２　检验要求

进行型式检验需由申请产品型式检验者提供：

———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应给出详细的操作、安装、维护和维修说明，接线图或电气原理图，还应

给出会影响使用者人身安全的有关提示信息以及产品适合安装的车辆类型；

———试验用标志灯具３台以及其他试验用标志灯具部件。

８．２．３　检验项目、方法及判定

按表５规定的试验项目和方法进行型式检验，如果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第５章的要求，则判定该

型号标志灯具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５　检验项目、方法和样品分配表

试验顺序 项　目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１＃ ２＃ ３＃

出厂检验 确认检验

１ 外观、组成、光源检查 ６．１ √ √ √ √

２ 文字和标志符号检查 ６．２ √ √ √

３ 电气性能检查 ６．３ √ √ √ √ √

４ 连续工作可靠性试验 ６．１６ √

５ 发光强度测试 ６．５ √ √ √

６ 闪烁特性测试 ６．６ √ √ √ √

７ 电源适应性检查 ６．８ √

８ 色度测试 ６．４ √ √

９ 工作噪声测试 ６．７ √

１０ 粉尘试验 ６．９ √

１１ 雨淋试验 ６．１０ √ √

１２ 高温试验 ６．１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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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试验顺序 项　目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１＃ ２＃ ３＃

出厂检验 确认检验

１３ 低温试验 ６．１２ √ √

１４ 盐雾试验 ６．１３ √

１５ 碰撞试验 ６．１４ √

１６ 振动试验 ６．１５ √ √

１７ 机械强度试验 ６．１７ √ √

１８ 表面硬度测试 ６．１８ √ √

１９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６．１９ √ √

注１：表中１＃、２＃、３＃表示样品编号。

注２：表中“√”表示应进行此项试验，空格表示不要求进行此项试验。

８．３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对标志灯具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由生产企业的质检部门依据本标准进行。当

生产企业能力不具备时，可以委托具备能力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

出厂检验应对每件产品进行，检验项目应包括表５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８．４　确认检验

确认检验是验证批量产品符合性的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规定进行。

标志灯具正常生产后，每两年应进行确认检验。确认检验的项目应包括表５规定的确认检验项目，

其中耐人工加速老化性能每四年进行一次。确认检验由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

确认检验出现一项不合格，则应加倍抽取样品进行复验，必要时进行全性能检验。

９　标志、合格证和包装

９．１　标志

９．１．１　铭牌

标志灯具应有铭牌，铭牌应符合如下要求：

———铭牌应牢固安装在灯具外表面的醒目位置；

———铭牌上应标出产品的型号规格、电源额定电压范围、主光源类型、发光强度等级等主要参数；

———铭牌上应标出制造商名称、注册商标或制造商标识、产品中文名称、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等

内容。

９．１．２　外包装标志

标志灯具的外包装应有如下内容：

———产品中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电压、主光源类型、发光强度等级等；

———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产品产地、商标；

———产品编号或批次号；

———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编号及名称。

９．２　检验合格证

每台出厂的标志灯具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应有如下内容：

———产品名称、型号；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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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标识。

９．３　包装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的要求。

每个包装箱内应有使用说明书、保修卡、产品检验合格证及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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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标志灯具灯光颜色色品图

　　标志灯具灯光颜色色品图见图Ａ．１。图Ａ．１是在ＣＩＥ１９３１色度图上画出的红色、黄色、蓝色光信

号颜色的色度区域。

图犃．１　标志灯具灯光颜色色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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